常科协〔2010〕40号

关于组织2010年度

优秀科技人员短期休养的通知
各辖市（区）科协、各市级学（协、研究）会、各企事业科协、各在常高校科协、各有关单位：

为体现党和政府对科技人才的关怀，更好地把科协组织建设成为科技人员之家，为辛勤工作在科技开发、科技管理和科技服务等一线的广大科技人才做好服务，2010年市科协继续组织我市优秀科技人员赴外地进行短期休养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休养对象

1、获得各级荣誉称号的优秀科技人员；

2、各单位做出优异成绩的科技骨干；

3、在我市各学术团体中做出显著业绩的科技人员。

二、休养路线、时间安排和费用
1、休养路线：黔东南（贵州省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——荔波漳江大七孔景区、世界无双的西江千户苗寨、天下第一的榕江千户侗寨、红军长征途中党中央召开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会址-黎平会址、隆里古城。
2、时间安排：8月10日—16日，共7天。

3、费用：每位食宿交通费用5300元。
休养费用由休养人员所在单位报销，超支部分由市科协补贴。
三、休养对象推荐安排

由各单位推荐休养人员，并将报名表送至市科协，经同意后安排成行。

四、有关要求和注意事项

1、组织优秀科技人员休养是党和政府对科技人才的关心和爱护，各有关单位应高度重视，切实做好落实工作。

2、参加休养的科技人员必须身体健康、行动方便、年龄在60岁以内。

3、参加休养人员在报名时请附身份证复印件1份，无特殊情况原则上报名后不再变动。

联系地址：常州市大庙弄32号

联系电话：86619623

传    真：86619609

联 系 人：市科协组宣部　丁小平、濮晓逸

附件：科技人员休养报名表

常州市科学技术协会
2010年6月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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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报：省科协、市委组织部。

常州市科学技术协会              2010年6月22日印发

共印50份

附件：

2010年常州市科技人员短期休养报名表

	姓　名
	
	身份证号
	

	性　别
	
	民　　族
	
	文化程度
	

	年　龄
	
	职    称　　
	
	职　　务
	

	单　位
	
	单位电话
	

	住　址
	
	手　　机
	

	在学术团体中任何职
	

	何时获何种荣誉称号
	

	
	

	所在单位意见
	（盖章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

	备　　　　注
	


此表请自行复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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